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 

 
108年 5月 28日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 6月 21日校長核定 

108年 12月 24日教務會議修訂 

109年 1月 18日校長核定 

109年 7月 30日教務會議修訂 

109年 8月 19日校長核定 

109年 10月 13日教務會議修訂 

109年 11月 12日校長核定 

109年 12月 22日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1月 15日校長核定 

112年 12月 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月 5日校長核定 

113年 5月 21日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 6月 5日校長核定 

113年 7月 4日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 8月 1日校長核定 

114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 

114年11月8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為辦理學生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事宜，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本辦法，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專科部、大學部、碩士暨碩專班學生抵免或免修悉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免修指免修之學分數須修習其他課程補足，抵免指抵免之學分數毋須再修習其他課程

補足。下列學生得申請免修或抵免學分： 

一、 專科部新生、轉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高中及高職修習及格之等同

科目學分。 

二、 大學部新生、轉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修

習及格之科目，但不含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以及修讀本校開設預修班

課程及格之科目。 

三、 碩士暨碩專班新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碩士暨碩專班及本校推廣

教育碩士學分班修習及格之科目，但不含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 

四、 轉系（科、碩士暨碩專班）生。 

五、 出訪交換學生、雙聯學制學生或依本校「學生自覓國際交流機構進修期間學籍及學業

處理要點」之規定出國者。 

六、 本校學生全學期參加校外實習課程者。 

七、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修習線上數位課程或自主學習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者。 

八、 本校研士暨碩專班課程先修生及學士班課程先修生。 

 

第四條 學生申請免修或抵免學分時間： 

一、新生與轉學生以入學時規定之時間內辦理一次為原則。 

二、符合第三條第四、五、六、七款等特殊情形者，得另申請；此項申請每學期辦理

一次，並應於開學後二週內辦理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第五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數之上限不得超過各系（科、碩士暨碩專班）畢業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惟轉學生、出訪交換生、雙聯學位生、學士班課程先修生、碩士暨碩專班課程先

修生申請抵免學分數抵免學分數之上限不得超過各系（科、碩士暨碩專班）畢業學分

數之三分之二。 

第六條 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之審核流程： 

一、專業系（科）課程：由各系（科、碩士暨碩專班）主任審核。 

二、全校共同課程：由權責單位審核。 

三、免修或抵免學分之核定方式由各系（科、碩士暨碩專班）、中心訂定之。 

四、學生全學期參加校外實習課程者之免修或抵免學分由學生所屬各系（科、碩士暨

碩專班）主任審核。 

第七條 審核免修或抵免學分之相關原則如下： 

一、 凡原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專科部、大學部成績以六十分、碩士暨碩專班成績以

七十分為及格；原校已受理抵免科目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 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學分少者登記。 

三、 學分以少抵多者，不足學分數應由權責單位指定科目補足。 

四、 學分抵免以一科抵一科為原則（不得一科抵多科）。 

五、 五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入學本校四年制學士班各系（學位學程）修

讀學士學位之學生，與修讀學位同級課程學分可申請抵免，屬於五專前三年之課

程學分，不得申請抵免。 

六、 五年制及二年制專科學校畢(肄)業，入學本校二年制各系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

於五專及二專修讀之課程學分，不得申請抵免。惟專科四年級及五年級修習大學

部（二技、四技）之科目學分在扣除五專畢業應修學分（包含總學分及專業必選

學分）後，屬大學部課程之多餘學分可申請抵免或免修四年制及二年制大學部課

程。 

七、 碩士暨碩專班研究生於修讀大學部期間先修碩士暨碩專班課程成績達碩士暨碩

專班及格標準，且此課程未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者。 

八、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或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或相近者。 

九、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十、 科目名稱不同者，須檢附原校該科目之課程大綱供審核。 

十一、 修習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之學分進行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

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十二、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進行抵免，其抵免之學分數已超過該

學制班別規定之畢業總學分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十三、 境外生之共同必修課程，可於每學期選課前提出免修申請，由開課單位審核以

其它內容相近之課程補足。 

十四、 系（科、碩士暨碩專班）、中心審核免修或抵免科目認定必要者，得要求申請者

接受甄試，甄試及格者，准予免修或抵免，惟應於加退選前辦理完成。 

十五、 系（科、碩士暨碩專班）、中心因應各專業領域知識更新速度之差異，明訂各類

學分之有效年限及例外處理原則。 



第八條 本校四年制大學部法、德、西、日四系之一、二年級主修語言課程與專科部法、德、

西、日四科之一、二年級主修語言課程科目名稱與內容相近。 

顧及學生學習成效，各系可同意學生提出抵免申請，相關規定如下： 

一、得以本校專科部四、五年級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學分提出抵免申請相關課程，各

系可視學生成績表現，同意抵免四年制大學部一、二年級主修語言課程。 

二、得以本校專一、二、三年級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學分提出免修申請相關課程，各

系可視學生成績表現，同意免修四年制大學部一、二年級主修語言課程但需以選

修課程補足學分，選修課程領域分別由各系自訂。 

三、二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專科修習之科目可申請抵免或免修四年制

大一或大二課程。 

第九條 專科部及日間部四年制學士班學生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達345分；進修部四年制學

士班學生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達330分或本校認可之語文檢定測驗成績等同托福標

準者，專科部學生可免修前三年三十六學分之英文課程，日間部四年制學生可免修二

十四學分之共同必修英文，進修部學生可免修十六學分之校、系訂必修英文，但需選

修其他科目補足該學分，選修課程領域分別由各系（科）自訂。 

第十條 學生辦理免修或抵免後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依本校選課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新舊課程交替時，學生因缺修、轉系（科、碩士暨碩專班）、轉學、復學等需重補修

科目，均以新課程為主；新課程無舊課程規定之科目者，得由系（科、碩士暨碩專

班）、中心決定可抵免之科目，必要時可跨系、跨學制、跨部或跨校選課修讀，相關

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學生之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結果經由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進修業務組）覆核

後，應即通知學生，學生如有異議應於覆核結果公告後一週內向前述單位提出申覆。 

第十三條 學生辦理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經審核通過之科目，均須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

備註免修或抵免情形或併存原成績表。免修或抵免科目其成績不列入學期（年）及

畢業平均分數。 

第十四條 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之新生，其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得依抵

免學分數之多寡酌予提高編級，但至少需要在本校修業滿一年，並符合各系規定最

低畢業學分，始可畢業，惟修業年限不因此而延長。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